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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58 股票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26-013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解决同业竞争收购酒店管理公司资产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首旅集团承诺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累

计实现的经审计实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未达到承诺累计净利润，则首

旅集团将对首旅酒店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的金额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业

绩承诺补偿金额 =（承诺累计净利润－截至业绩承诺期末实际累计经审计净利润）

÷承诺累计净利润 ×本次交易价格。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

等于 0 时，则按 0 取值，即首旅集团无需向首旅酒店补偿现金。首旅集团向首

旅酒店支付的补偿金额总额不超过首旅集团按照协议的约定自首旅酒店处获得

的本次交易对价。

● 诺金公司 100%股权部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9.60 万元，

没有完成 2025 年当年业绩承诺。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诺金公司 100%股权部分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601.91 万元，完成承诺的 2023-2025 年累计净利润

5,385.32 万元，超额完成 216.59 万元。

● 安麓管理100%股权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11.71万元，

对应 40%股权部分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4.69 万元；没有完成 2025

年业绩承诺。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安麓管理 100%股权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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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为-679.59 万元，未达到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559.25 万元，差额

-1,238.84 万元。安麓管理对应 40%股权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271.85 万元，未达到对应 40%股权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223.71 万元，差额

-495.56 万元。

一、 解决同业竞争收购资产基本情况

为全面增强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或

“公司”）在高端酒店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妥善解决与控股股东北

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集团”）的同业竞争问题，首旅

酒店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首旅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首旅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旅置业”）持有的北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诺

金公司”）100%股权、北京首旅日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日

航”）50%股权；购买首旅集团直接持有的安麓（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麓管理”）40%股权。

2023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收购关联

方持有的北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

收购关联方持有的北京首旅日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

案》和《关于收购控股股东首旅集团持有的安麓（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北京

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安麓（北

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收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终止收购北京首旅日

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

首旅酒店最终以 21,380.78 万元的股权交易价格收购首旅置业持有的诺金

公司 100%股权。于 2023 年 5 月， 诺金公司完成营业执照变更手续，首旅酒店

于 2023 年 6 月完成支付交易对价。

首旅酒店最终以 636.6076 万元的股权交易价格收购控股股东首旅集团持有

的安麓管理 40%股权。于 2023 年 7 月， 安麓管理完成营业执照变更手续，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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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酒店于 2023 年 8 月完成支付交易对价。

二、 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2023 年 4 月 15 日首旅集团出具《首旅集团关于拟出售资产的业绩与补偿承

诺》，对注入资产未来三年业绩进行承诺（公告临 2023-023 号）。

具体如下：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首旅置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置业”）持有北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诺金公司”）100%股权、北京首旅日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首旅日航”）50%股权，直接持有安麓（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麓管理”）40%股权，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旅

酒店”或“上市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诺金公司 100%股权、首旅日

航 50%股权、安麓管理 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分别与本公司、首旅置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现本公司作出业绩与

补偿承诺如下：

1、根据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评估”）出具且经国

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林评字【2023】30 号）评估结果，诺金公司全

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1,380.78 万元，首旅置业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审议目标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并作出股东决定，对诺金公司基准日账面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459 万元进行分配。综合考虑前述因素，确定诺金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款为人

民币 19,921.78 万元。根据中林评估出具且经国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林评字【2023】29 号）评估值，综合考虑首旅日航未来发展，确定首旅日航 50%

股权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5,060.645 万元。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同华评估”）出具的且已履行国资备案程序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同华评报字【2023】第 050211 号），安麓管理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 1,270.00

万元，因安麓管理存在实收资本欠缴情况，本次首旅集团持有的安麓管理 40%股

权对应的市场价值应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全部股东欠缴实收资

本）X委托人持有的被评估单位股权比例—委托人欠缴的实收资本=622.83 万元，

即安麓管理的交易价格为 622.83 万元。

2、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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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即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如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承诺期间相应顺延。

3、根据中林评字【2023】30 号、中林评字【2023】29 号、中同华评报字【2023】

第 05021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诺金公司及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首旅日航、

安麓管理于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诺金公司预测净利润 3,118.40 3,210.78 3,372.23
2 首旅日航预测净利润 375.44 628.62 719.47
3 安麓管理预测净利润 155.35 182.32 221.58

注：诺金公司持有凯燕国际 50%股权、持有诺舟旅行 40%股权，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按照权益法进行整体评估。

则诺金公司 100%股权、首旅日航 50%股权、安麓管理 40%股权于 2023 年度

至 2025 年度对应的净利润预测数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诺金公司 100%股权预测净利润 1,693.06 1,782.69 1,909.57
2 首旅日航 50%股权 187.72 314.31 359.74
3 安麓管理 40%股权预测净利润 62.14 72.93 88.64

4、本次交易中，本公司为利润承诺的补偿义务人，本公司承诺：

诺金公司 100%股权对应在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 1,693.06 万元、1,782.69 万元、1,909.57 万元；首旅日航 50%

股权对应在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7.72 万元、314.31 万元、359.74 万元；安麓管理 40%股权对应在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2.14 万元、72.93 万元、

88.64 万元。

5、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一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符合《证券法》规

定并经交易双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实现净利润数出具专项审

计报告，并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

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6、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若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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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额未达到承诺累计净利润，则首旅集团将对首

旅酒店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的金额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补偿金

额=（承诺累计净利润－截至业绩承诺期末实际累计经审计净利润）÷承诺累计

净利润×本次交易价格。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时，则

按 0取值，即首旅集团无需向首旅酒店补偿现金。首旅集团向首旅酒店支付的补

偿金额总额不超过首旅集团按照协议的约定自首旅酒店处获得的本次交易对价。

三、2023-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3-2025 年度，诺金公司、安麓管理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诺金管理 100%股权净利润 2023-2025 年累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是否完

成业绩

承诺

业绩实现数-经审计 5,601.91 2,223.41 1,798.91 1,579.60

是
业绩承诺数 5,385.32 1,693.06 1,782.69 1,909.57
差异 216.59 530.35 16.22 -329.97
差异率 4.02% 31.32% 0.91% -17.28%

首旅日航 50%股权净利润 2023-2025 年累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是否完

成业绩

承诺

业绩承诺数 861.77 187.72 314.31 359.74 ——

业绩实现数

《关于终止收购北京首旅日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的议案》临 2023-029 号，首旅集团履行资产注

入承诺实施中因客观变化进行的调整。2023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

调整。

安麓管理 40%股权净利润 2023-2025 年累计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是否完

成业绩

承诺

业绩实现数-经审计 -271.85 -77.24 -69.92 -124.69

否
业绩承诺数 223.71 62.14 72.93 88.64
差异 -495.56 -139.38 -142.85 -213.33
差异率 -221.52% -224.30% -195.87% -240.67%

根据首旅酒店与首旅集团的《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首旅集团关于拟出售资产的业绩与补偿承诺》，交易双方同意业绩承诺期间为本

次交易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3 年、2024 年和 2025 年。

业绩承诺期间，诺金公司 100%股权对应在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扣除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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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693.06 万元、1,782.69 万元、和 1,909.57

万元。2025 年度,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北

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收购北京诺金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诺金公司 100%股权部分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9.60 万元，没有完成 2025 年当年业绩承诺。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601.91

万元，完成承诺的 2023-2025 年累计净利润 5,385.32 万元，超额完成 216.59

万元。

业绩承诺期间，安麓管理 2023 年度至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 155.35 万元、182.32 万元、和 221.58 万元。安麓管理 40%股权对

应在2023年度至202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2.14万元、

72.93 万元、88.64 万元。2025 年度,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出具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对安麓（北京）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安麓管理 100%股

权 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11.71 万元，对应 40%股权部分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24.69万元；没有完成2025年业绩承诺。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安麓管理 100%股权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79.59 万元，未达到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559.25 万元，差额-1,238.84 万元。安

麓管理对应 40%股权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71.85 万元，未

达到对应 40%股权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223.71 万元，差额-495.56 万元。

四、安麓管理 2023 至 2025 年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的说明和后期措施

经审计的安麓管理 2025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311.49 万元，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311.71 万元，较 2025 年度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1.58 万元，差异-533.29 万元。

2023-2025 年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79.59 万元，未达到承诺的累计净利润 559.25 万元，差异-1,238.84 万元。

首旅集团作为利润承诺的补偿义务人，承诺安麓管理 40%股权于 2025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88.64 万元，实际实现为-124.69 万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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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为-213.33 万元。承诺安麓管理 40%股权于 2023-2025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223.71 万元，实际实现为-271.85 万元，差异为-495.56 万元。

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为：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酒店行业整体

呈现“弱恢复”状态。高奢品牌酒店开业进度不及预期，且当年新签约酒店，当

年没有开业，无新开项目的管理费收入。后续重点关注高端奢华酒店市场回暖情

况，积极把握市场机会，深耕安麓品牌运营，做好各项经营工作。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安麓公司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经审

计实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额未达到承诺累计净

利润，首旅集团将对首旅酒店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股权交易对价 636.6076

万元。首旅酒店将督促首旅集团完成业绩补偿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6 年 3 月 24 日，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 2026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因解决同业竞争收购酒店管理公司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2023 年 4 月 15 日首旅集团出具《首旅集团关于拟出售资产的

业绩与补偿承诺》，对注入的酒店管理公司资产 2023-2025 年三年业绩进行了承

诺。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一会计年度，上市公司均聘请了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

诺资产实现净利润数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中单独披露实现的具体数据情况。经独立董事审议 2025 年度诺金公司和安麓管

理的专项审计报告，对两家公司经审计的业绩报告无异议,同意该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诺金公司没有完成 2025 年当年业绩承诺；2023-2025 年业绩承诺

期间完成承诺。安麓管理没有完成 2025 年当年业绩承诺，2023-2025 年业绩承

诺期间没有完成承诺。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安麓公司业绩承诺资产在业绩承诺期

内累计实现的经审计实际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额

未达到承诺累计净利润，首旅集团将对首旅酒店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股权

交易对价 636.6076 万元。首旅酒店将督促首旅集团完成业绩补偿事项，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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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解

决同业竞争收购酒店管理公司资产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本议案关联董事

6名：李云、孙坚、袁首原、霍岩、张聪和陆斌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5名，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本项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1 日


